	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流程

	處   理   流   程
	

	作業注意事項
	一、新生因重病須長期休養或其他特殊重大事故，不能於該學期開學時入學者，得於註冊開始前檢具有關證明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經核准後，始可於次學年入學，毋須繳納任何費用。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。（註冊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）。
二、應檢附申請文件：家長同意書、錄取通知書、高中畢業證書（正本與影印本）、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出具證明書、或其他有關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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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具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及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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